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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今日淄博》公益律师团帮您维权
全天候接听读者电话咨询，用最专业的法律知识提供诉讼指导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的不可诉
案情简介：2014年2月18日沧

州市城乡规划局下发某道路工
程、绿地工程选址意见的函，该
市新华区小赵庄乡芦家园村村
民孙某所耕种的村集体土地在
选址范围内，因此次工程影响到
其利益故起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本案中被告于
2014年2月18日作出《选址意见的
函》主要内容是对拟选址范围内
的用地同意选址，该行为尚未对
外公告，且未有相关规定称该行
为需对外公告，此行政行为属于
内部行政行为。且本案涉案土地
已经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沧

州市2016年度第十四批次建设用
地批复》(冀政转征函[2016]172号)
所涵盖，该批复已同意转用、征
收含涉案范围的集体土地。现被
告规划局作出《选址意见的函》
的行政行为已与原告没有法律
上的利害关系。遂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裁
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律师解读：规划局就建设单
位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所作的
回函，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程序性

行为，其内容仅对建设单位拟选
址范围内的用地性质和规模是
否符合城市规划作出了答复，没
有改变土地和地上建筑物的现
状，并不具有涉及他人的法律效
力，也不直接对当事人权利义务
产生实际影响。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一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对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
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提起诉
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
的受案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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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岫岩律师，毕业于山东大学
法学院，法学硕士。山东鲁泉律师事
务所高级合伙人，副主任。代理了省
内数百起行政案件。李岫岩律师在
经济纠纷方面也多有建树，尤其金
融纠纷，民间借贷纠纷挽回巨大经
济损失，李律师以其女性的感性，法
律人的理性思维在处理纠纷方面尤
其有独到之处，李岫岩律师是山东
电视台，齐鲁电视台特邀嘉宾解读
律师，山东法制报解读律师，生活日
报解读律师，新晨报特邀律师。其代
理案件多次入选国家部委督办案，
省高院评选的十大行政案件。咨询热线：13905317623

近日，中国银行淄博淄川
支行河夹村助农点晋升五星
级助农取款服务点揭牌仪式
隆重举行，成为淄川区首家五
星级助农点。淄川区金融证券
工作办公室、淄川区人民银行
和中国银行淄博分行相关领
导出席了揭牌仪式。

一直以来，中国银行淄川
支行紧密围绕分行“担当社会
责任，做最好的银行”的发展战
略，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普
惠金融、深入开展金融精准扶
贫工作精神，大力发展惠农业
务。2014年12月26日，淄川区首

个助农点——— 淄川河夹村助农
点正式开业。该助农取款服务
点的设立，使得农民群众“足不
出户”便可享受存取款、转账、
缴费、外币兑换等金融服务，深
受农民朋友的一致好评。成立
三年来，淄川河夹村助农点在
中国银行淄川支行与当地政府
的指导、支持与帮扶下实现了
快速发展，获得了省级五星级
服务点的荣誉称号。

今年以来，中行淄川支行
不断创新、持续发力，注重发挥
自身优势和特色，以支农、惠
农、便农为目标服务“三农”，致

力于改善农村支付环境、发展
普惠金融业务，在全辖范围内
大力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
点，形成了具有中行特色的普
惠金融服务模式。河夹村五星
级助农服务点的获得，是对支
行支持“三农”经济、开展农村
金融支付改革的高度肯定。

支行将以此为契机，持续
重视普惠金融工作，切实将助
农取款服务点作为一项长远的
事业来抓，进一步提高支农、惠
农服务水平，为农民群众提供
更好的金融服务。

（韦萌）

中国银行淄川支行

首首家家五五星星级级助助农农取取款款服服务务点点亮亮相相淄淄川川


	Y02-PDF 版面

